
减少官僚以鼓励投资

简介

国民大会颁布投资促进法2004以鼓励肯尼亚的内在投资。法令的主要目标是减少投
资者所面对的官僚涉及执照、移民和谈判税收鼓励以及有关当局的豁免。

法令设立了一个名为肯尼亚投资管理局的法人团体，受命执行法令所规定的目标。

根据法令，‘投资’被定义为“投资者所贡献的当地或外国资金，包括被或为商业
公司所创造或收购的营业资产……….[包括]商业公司的扩充、重组、改进或复原”
。不幸的，‘资金’并没有被定义，所以，举个例子，贷款是否被看作是投资，根
据这个法令，并不是很清楚。

投资者的种类

‘当地投资者’被定义为

• 一个是肯尼亚公民的自然人；
• 一间根据肯尼亚法律成立的公司，其多数股票是由肯尼亚公民所持有；
• 一个合伙企业，其控制权是由肯尼亚公民所拥有；或
• 一个根据肯尼亚法律成立的信托或信托公司，

其多数的受信托人或受益人都是肯尼亚公民。

那些有意投资最低价值100万肯尼亚先令（大约相当于1万3千5百美元）或同等值的
其他货币的当地投资者，可以向当局申请一张投资证书。尽管如此  ，
法令还是要求那些没有持有投资证书的当地投资者向当局注册他或她的投资。

根据这个法令，‘外国投资者’被定义为：

• 一个非肯尼亚公民的人
• 一间根据肯尼亚以外的法律成立的公司； 或
• 一个合伙企业，其控制权是由非肯尼亚公民所拥有。

一间由外国人所拥有在肯尼亚成立的公司看来是落在‘当地投资者’和‘外国投资
者’这两者之外的定义。然而，法令进一步规定具有投资证书资格的外国投资者，
他或她建议投资的最低价值必须是10万美元或同等值的其他货币。

福利和奖励

投资证书的持有人可以商议或可以被授予的利益如下：

• 适当的执照于投资者的业务（列入法令的附录2的那些）但是，附录2没有包
括受管制业好像银行业、保险业和石油业；



• 根据所得税法、关税和消费税以及增值税法的奖励或豁免；以及

• 某些特定类别的入境准证，给予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业主、股东或合伙人及
其家属。

投资证书

问题                            标准
在决定是否发给投资证书，当局被要求考虑投资对肯尼亚经济有所贡献的程度，通
过：

• 增加肯尼亚的工作数目和品质；
• 培训肯尼亚人的新技能或技术；
• 对经济发展有贡献；
• 促进技术转移；或
• 增加税收和外汇。

问题                                        程序

依照法令所授予的权力，贸易和工业部长颁布了投资促进（投资注册和证书）规则
2005。这个规则由2006年1月13日开始生效。这些规则已经向投资者澄清了申请投
资证书的程序，因为这并没有在法令中被论及。

规则阐明了投资登记的程序和申请授予投资证书如法令中所规定。规则有提供特定
的格式于提出登记的申请。 当局必须：

• 于收到完整申请书的10天内，准备一份书面报告在申请书上；
• 在报告的5天内作出决定；以及
• 于做出决定的5天内，把书面决定传达给申请人。

如果当局决定不授予投资证书，必须要把个中的原因以书面的方式给予申请人和部
长。过后，申请人可以向贸易和工业部长上诉，部长必须委任一个专门小组来检讨
当局的决定。

根据规则，一个投资委员会已经被设立。在申请书提及环境、卫生或安全问题时，
委员会将会涉入以考虑有关的申请。

当发出投资证书时，规则中有规定投资证书必须依照在规则里所列明的条件和其他
当局可能列入的条件。在规则所列入的条件包括那些可能被其他政府团体所要求以
确保肯尼亚执照和准证需求被满足的条件。这样的条件是根据影响卫生、环境和安
全的法律来提出真实的关注。

规则也详细说明哪些情况是投资证书可以被撤回以及提供转让或修改投资证书的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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